
农学院关于进行 2019 年秋学期博士生资格考试的通知 

 

根据《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》（中农大研生字【2013】

4 号）和整体工作计划，现开始启动 2019 年秋学期博士生资格考试

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考试内容 

博士生资格考试是指博士研究生完成并通过本人培养计划所规

定的课程后，对博士生课程学习阶段整体效果进行的综合考核。可采

取面试、笔试等多种方式，考试内容应涵盖培养方案规定的基础理论

知识、研究方法和学科前沿内容，独立开展论文工作所必须掌握的基

本学术能力，包括文献分析能力、学术鉴别能力、研究计划能力等。 

二、考试对象 

本次博士生资格考试的对象是培养计划制定合格，并完成和通过

所有课程学习的在籍全日制 2017 级直博生、2018 级普博生、2019

级硕博连读生和以前未完成学科综合水平考试的博士生。 

三、成绩评定 

博士生资格考试成绩分为“优秀”、“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三个等级，

其中“优秀”比例不超过应试学生总数的 20%；“优秀”（按 90 分计入

成绩单和 GPA）和“合格”（按 80 分计入成绩单和 GPA）者视为考试

通过，记 2 学分； “不合格”者视为考试不通过，不计学分。 

四、工作流程 

1. 学院成立考核小组按照本学院各学科的主要培养环节要求，

拟定资格考试操作细则，落实命题、考试、阅卷和成绩评定等相关工

作。 



2. 研究生院培养处在“研究生综合管理信息系统”中自动审核全

校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制定和课程完成情况，生成可参加博士生资

格考试的学生名单，学院负责导出名单（见附件）。 

3. 11 月 5 日，各中心将“考核小组”审核通过的所有博士生资格考

试成绩、相关资格考试材料（包括笔试试题及评分标准、笔试试卷）

交到新楼 1004 办公室，由学院教务老师在“研究生综合管理信息系

统”中录入考试成绩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1. 博士生资格考试是博士研究生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，是对博

士生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学术能力的一次重要检验。请各中心高度重

视，并认真组织好考试工作。 

2. 普博生的资格考试一般在第 3 学期完成，硕博连读生（直博

生）在第 5 学期完成。 

3. 博士研究生应在规定学期按时参加资格考试。因课程未完成

而未进入资格考试名单的博士研究生，不能参加资格考试, 记一次

“不通过”（特殊情况除外）。进入资格考试名单但无故不参加考试的

博士研究生，一律在成绩中标注“缺考”，计一次“不通过”；如确有特

殊原因不能参加考试的学生，须提前递交书面缓考申请，经导师和所

在学院审核后，报研究生院培养处备案，在成绩中标注“缓考”。  

4. 博士生资格考试通过者，可以进入博士生论文研究阶段。博

士生资格考试不通过者，应由学院“考核小组”根据实际情况，对其提

出补修、重修、转硕士培养或终止培养等明确意见。原则上，不通过

者可在一年内申请补考一次，除因课程未完成而“不通过”的博士研究

生外，其余重新考核通过者的学位论文须进行校级抽查，补考仍不通

过者，按照《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做退学处理。 



5. 由学院“考核小组”提出要转为硕士培养的博士研究生，必须填

写《中国农业大学博转硕登记确认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在全校博士生

资格考试工作结束两周后，依次按照表中所述流程到研究生院学籍

科、综合办、培养处、导师和所在学院等处办理相应手续，以保证硕

士培养阶段的顺利衔接。 

联系人：田老师      

联系电话：62732565 

Email：tianqinlan@cau.edu.cn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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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中国农业大学博转硕登记确认表 

姓  名  性别  学号  

学  院  导师姓名  

本人联系方式 手机： 导师联系方式 手机： 

博士生资格 
考试时间  

博士生资格 
考试成绩 优秀 / 合格 / 不合格 

中期考核时间  中期考核结果 通过 / 不通过 

第一步 

博转硕学籍异动已完成 

（变更要点：学生类别、培养层次） 

 

研究生院学籍科 

审核签章： 
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第二步 

助学金、学费已做变更 

 

 

研究生院综合办 

审核签章： 
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第三步 

原有博士培养计划已删除 

 

 

研究生院培养处 

审核签章： 
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第四步 

已审核新的硕士培养计划 

(审核要点：注意新旧培养计划衔接) 

 

 

 

导师签字 
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第五步 

已审核新的硕士培养计划 

（审核要点：是否符合硕士培养方案要求；

按硕士培养计划审核学生学习进展情况；

提出硕博课程替代。） 

 

学院审核签章： 

年   月   日 

第六步 

已审核新的硕士培养计划 

（审核要点：是否符合硕士培养方案要

求；按硕士培养计划审核学生学习进展

情况；硕博课程已替代。） 

 

研究生院培养处审核签章 

年   月   日 
 

研究生本人签字确认： 
年   月   日 

注：此表格一式三份，全部完成后一份交研究生院培养处，一份交所在学院，一份研究生本人留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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